附件2：
黑龙江工程学院学生访学承诺书
经本人申请，所在院（系）推荐，学校批准，        大学（学院）同意接收，本人愿意于     年   月～     年  月赴         大学（学院）访学         （一学年、一学期）。

为落实双方校际交流协议，保证赴        大学（学院）访学交流工作的顺利开展，本人特向学校承诺如下：

一、在访学期间应严格遵守        大学（学院）的校规、校纪，服从        大学（学院）的指导和管理。

二、自报到之日起两周内，确因选课、健康等客观原因，无法完成访学任务，应及时提出书面申请，报告        大学（学院）教务处核实签字，待黑龙江工程学院教务处批准后，方可返回黑龙江工程学院继续学习。

三、未经黑龙江工程学院教务处批准，擅自中断访学生活，本人愿意承担赴         大学（学院）的有关培养费用。

承诺人：

家长意见：

            （            院系      级         班）

年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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